
 

 

 

◎凡本轄區（平鎮區）各機關、學校及里辦公處等，

如需申辦自然人憑證達 5 人以上(含 5 人)，歡迎以團

體方式申辦，將由專人提供定點收件及發證服務(發

證當日須親自領證)。 

◎應備文件：國民身分證、e-mail、新臺幣 250 元工

本費及已填妥之自然人憑證申請資料表。 

◎申請程序： 

1.由申辦單位指定專人蒐集並審核相關申請表件後送

至本所或由本所派員至申辦單位收取相關表件。 

2.本所於製妥自然人憑證 IC 卡後，到場發卡，當日

申請人須持憑國民身分證正本並親自簽收領卡，

始完成發卡程序。 

◎團體申辦服務電話(03)4580112 分機 218 吳小姐。 

歡迎以團體方式申辦

自然人憑證！ 


